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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 2006 年元旦春节期间 

开展拥军优属活动的通知  
吉政明电〔2005〕12 号  

  

各市(州)、县(市、区)人民政府,省政府各厅委、各直属机构: 

  2006 年元旦和春节即将来临。为继承和发扬我党拥军优属的光荣传统,促

进我省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发展,推进吉林老工业基地的振兴,为我省“十一五”

规划的顺利开局打下坚实的军政军民团结基础,现就做好 2006 年元旦春节期间

拥军优属工作通知如下:  

  一、广泛开展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拥军优属宣传教育。各地、各部门要以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精神为指导,紧密联系国际国内形势,以“爱中华、奔小

康、强国防”为主题,深入开展拥军优属宣传教育,筑牢军政军民团结的共同思
想基础。要充分利用广播、电视、报刊等新闻媒体,发挥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各

种场、馆、所的作用,宣传驻军和武警部队官兵在保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支

援地方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中做出的重要贡献;宣传残疾军人、

烈士遗属、军转干部、退伍士兵在新形势下识大体、顾大局,为经济发展和社会

稳定自觉奉献的先进典型;宣传拥军优属模范单位及个人先进事迹,教育广大群

众倍加顾全大局、倍加珍视团结、倍加维护稳定,努力创造良好的社会发展环

境。  

  二、积极为部队的改革建设解难题、办实事。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要从巩

固国防、维护国家和民族利益的战略高度出发,把支持军队建设、推进新军事变

革作为重要政治责任,加大为部队排忧解难的力度。各级领导要深入部队征求意

见,针对训练演习、战备执勤和科研试验等需要支持的重点难点问题,认真研究
解决的具体措施和办法,督促有关部门抓好落实。要着眼新军事变革的需要,加

大科技拥军力度,进一步深化科技拥军成果。把支持部队实施人才战略工程作为

新时期拥军工作的重要内容,切实摆上位置,抓出成效。支持部队搞好基础设施

建设,改善官兵的工作和生活条件。要不断增强大局意识和服务意识,积极主动
地为部队后勤保障社会化改革提供全方位的支持和帮助。各地要结合实际,采取

措施,切实解决广大基层官兵关注的转业安置、家属就业、子女入学等难点热点

问题,确保部队官兵集中精力投入到各项军事训练中,为部队全面建设创造良好

的外部条件。  



  三、为驻军部队参与吉林老工业基地振兴的各项工作提供坚强保障。2004

年以来,我省驻军、民兵和预备役部队积极投身吉林老工业基地的振兴,做了大

量卓有成效的工作。2005 年,吉林省军区组织全省 5000 余名民兵、预备役人员

参与我省荒漠化改造和治理会战,植树 120 万株。2006 年 1月,省军区还将组织

召开我省驻军各部队参加和支援振兴吉林老工业基地工作会议,对下一步援建工

作作出进一步的部署。各地、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解放思想,站在振兴工作的全

局高度,充分利用这一有利契机,积极与驻地部队协商确定相关的援建项目,要进

一步营造参建氛围,提供各种方便条件和服务保障,促进驻军部队的参建工作形

成规模和效益。  

  四、认真抓好拥军优属各项政策法规的落实。各地、各部门要牢固树立依

法拥军的观念,加大优抚安置政策落实力度,组织力量进行专项检查,督促转业干

部、退役士兵、随军家属就业安置和义务兵家属优待政策的落实,保证各类抚恤

补助和优待金及时足额发放到优抚对象手中。要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帮助烈军

属、残疾军人、在乡老复员军人等生活困难的优抚对象排忧解难。要妥善解决

好影响军民关系的各种问题。同时,对创建双拥模范城(县)和军民共建活动的形

势进行一次分析,认真查找存在的问题和薄弱环节,研究制定改进措施,促进拥军

优属工作整体水平的提高。  

  五、开展多层次、多形式的走访慰问活动。为保证元旦春节期间拥军优属

各项活动安排落到实处,各级领导要切实履行第一责任人的职责,深入到慰问一

线,了解掌握情况,帮助解决难题,使部队官兵切实感受到党和政府的关怀和温
暖。各级双拥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要积极支持和配合双拥工作领导小组开展

工作,结合本部门、本行业的特点,开展拥军优属活动。各级民政部门要当好党

委和政府的参谋,切实发挥桥梁和纽带作用。走访慰问活动要以召开座谈会、文

艺演出为载体,要以节俭、务实为原则,要以条件艰苦的基层连队、在乡的重点

优抚对象、困难企业下岗的残疾军人和烈士遗属等为重点,把拥军优属工作开展

得生动活泼,富有成效。 

  

  

  

  

  

   

   

  二○○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